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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
討 論 文 件  
 

立 法 會  
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鼓 勵 遠 洋 船 舶 泊 岸 轉 油  

 
 

目 的  
 
  當 局 將 推 行 計 劃 以 鼓 勵 遠 洋 船 舶 在 香 港 水 域 停 泊 時

轉 用 較 清 潔 的 燃 料 (「 泊 岸 轉 油 」 )。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計 劃 的

實 施 架 構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  17 間 遠 洋 船 公 司 在 2011 年 1 月 簽 訂 自 願 性 質 的 《 乘

風 約 章 》 ， 承 諾 在 兩 年 內 旗 下 船 隻 在 香 港 泊 岸 時 盡 可 能 轉 用

低 含 硫 量 燃 油 。  
 
3 .   行 政 長 官 在 《 二 零 一 一 至 一 二 年 施 政 報 告 》 公 布 ， 香

港 會 聯 同 廣 東 、 深 圳 及 澳 門 政 府 研 究 共 同 要 求 遠 洋 船 舶 在 珠

江 三 角 洲 (珠 三 角 )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低 含 硫 量 燃 料 的 可 行 性。我

們 必 須 和 珠 三 角 區 內 港 口 合 作 ， 才 能 確 保 區 內 維 持 公 平 競 爭

環 境 ， 並 帶 來 最 大 環 境 效 益 。 我 們 正 與 內 地 當 局 跟 進 ， 探 討

立 法 要 求 遠 洋 船 舶 泊 岸 轉 油 的 可 行 性 。  
 
4 .   為 鼓 勵 更 多 遠 洋 船 營 辦 商 泊 岸 轉 油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

《 二 零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建 議 ， 遠 洋 船 舶 在 本 港

水 域 停 泊 時 如 轉 用 低 硫 燃 油 ， 可 獲 寬 免 一 半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

費 。 建 議 計 劃 將 為 期 三 年 。  
 
 
實 施 架 構  
 
5 .   二 零 一 一 年，約 有 32,500 船 次 的 遠 洋 船 停 泊 香 港。遠

洋 船 舶 每 次 停 靠 香 港 均 須 繳 付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， 收 費 按 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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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 重 量 計 每 100 噸 43 元  1。 海 事 處 去 年 收 取 的 港 口 設 施 及 燈

標 費 總 額 為 2.5 億 元 。  
 
6 .   我 們 已 就 寬 減 計 劃 徵 詢 海 事 處 及 遠 洋 船 舶 業 界 的 意

見 。 我 們 一 方 面 簡 化 申 請 程 序 ， 以 鼓 勵 更 多 船 隻 參 與 計 劃 ；

另 一 方 面 亦 要 確 保 善 用 公 帑 。 我 們 建 議 的 實 施 架 構 ， 能 兩 者

兼 顧 。  
 
寬 減 範 圍 和 資 格  
 
7.   遠 洋 船 2如 屬 公 約 船 隻，且 可 以 在 內 河 航 限 以 外 往 來 航

行 ， 即 合 資 格 按 計 劃 提 出 申 請 。 在 這 寬 減 計 劃 下 ， 「 停 泊 」

指 船 隻 繫 泊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 浮 標 、 碇 泊 處 、 貨 運 碼 頭 或 客 運

碼 頭 。  
 
8 .   參 與 計 劃 的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停 泊 時 ， 其 輔 助 引 擎 、 發

電 機 和 鍋 爐 均 須 使 用 含 硫 量 不 超 過 0.5% 的 低 含 硫 量 柴 油 。  
 
登 記 和 聲 明  
 
9.   所 有 船 隻 在 參 與 計 劃 前 ， 須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提

交 首 次 登 記 ， 這 是 一 次 過 的 做 法 。 環 保 署 的 資 料 庫 會 備 存 一

份 登 記 船 舶 名 單 。   
 
10 .   如 已 登 記 的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停 泊 時 使 用 低 硫 柴 油，該

船 長 可 在 離 開 香 港 水 域 前 ， 透 過 海 事 處 的 櫃 台 服 務 或 電 子 業

務 系 統 ， 申 請 寬 減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。 與 第 9 段 所 述 的 首 次

登 記 不 同 ， 船 隻 必 須 在 每 次 停 靠 香 港 時 就 寬 減 計 劃 提 出 申

請 。 船 長 通 過 聲 明 以 申 請 減 免 的 做 法 ， 與 國 際 上 實 施 類 似 鼓

勵 方 案 的 做 法 一 致 。 當 合 資 格 遠 洋 船 舶 離 開 香 港 時 ， 海 事 處

會 從 其 應 繳 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中 減 免 一 半 。  
 
實 施 安 排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十 二 日，港 口 設 施 及 燈 標 費 由 每 一 百 噸 54 元 減 至 43 元 (減 幅 為 兩 成 )。 

2 「 遠 洋 船 舶 」 的 定 義 為 船 隻 ：   

(a)  並 非 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條 例 第 548 章 》 所 述 的 本 地 船 隻 ； 以 及  

(b)  為 進 行 貿 易 而 作 國 際 或 沿 岸 航 行 的 船 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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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 為 推 行 這 項 寬 減 計 劃 ， 海 事 處 現 正 提 升 其 電 腦 系 統 ，

並 會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底 前 完 成 ，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零 一 二

年 七 月 推 出 寬 減 計 劃 。 我 們 在 推 出 計 劃 前 ， 會 向 遠 洋 船 舶 營

辦 商 公 布 有 關 安 排 。  
 
 
諮 詢  
 
12.   我 們 已 徵 詢 香 港 班 輪 協 會 及 香 港 船 東 會 就 推 行 這 個

寬 減 計 劃 的 意 見 ， 並 獲 他 們 的 支 持 。 我 們 在 制 定 寬 減 計 劃 的

實 施 架 構 時 ， 亦 考 慮 了 他 們 的 意 見 。  
 
 
環 保 效 益  
 
13 .   遠 洋 船 隻 停 泊 時 的 排 放，佔 它 們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總 排 放

量 約 40%。 在 2011 年 ， 業 界 發 起 的 自 願 泊 岸 轉 油 計 劃 已 令 排

放 到 大 氣 中 的 二 氧 化 硫 減 少 約 890 公 噸 。 如 果 所 有 遠 洋 船 隻

泊 岸 時 均 改 用 清 潔 燃 料 ， 全 港 二 氧 化 硫 、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和

氮 氧 化 物 可 分 別 減 少 7%， 6%和 0.1%。  
 
 
財 政 及 編 制 的 影 響  
 
14.   如 所 有 抵 港 的 遠 洋 船 舶 均 參 加 這 個 寬 減 計 劃，預 計 政

府 將 每 年 減 少 8,700 萬 元 收 入 ， 三 年 合 共 減 少 2.6 億 元 收 入 。 
 
15 .   我 們 將 在 現 有 資 源 下，推 行 此 寬 減 計 劃 所 需 的 額 外 工

作 。  
 
 
未 來 路 向  
 
16.   請 委 員 參 閱 第 7 至 11 段 所 載 計 劃 的 建 議 實 施 架 構 。

我 們 計 劃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推 行 這 計 劃 。  
 
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 




